
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体育发展综合服务中心

2021年三名工程经费项目
项目名称
三名工程经费

二、立项依据
1.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昆明市呈贡区实施名校名师名长工程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呈发〔2017〕13号）

2.昆明市呈贡区教育局关于印发《昆明市呈贡区名校名师名长工程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呈教通〔2017〕86号）

3.中共昆明市委办公厅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实施名校名师名长工程的意见》的通知（昆办发〔2017〕10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体育发展综合服务中心

组织机构代码：12530121MB1E26926B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春融街上海东盟大厦B座6楼

联系电话：0871-67492884

法人代表：李柯

经费来源：财政全额拨款

单位概况：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体育发展综合服务中心为区教育体育局所属事业单位，是独立核算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属二级预算单位。区教育体育发展综合服务中心按照区教育体育局的职责分工，负责专任教师、系统新增人员人事档案和人事关系的管理；开展职称评审、岗位聘用、统计工作；负责教师资格证认定及定期注册工作；负责呈贡区与省外优质公、民办学校合作办学事宜，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合作办学项目的引入、洽谈、对接等工作；负责与合作办学学校进行工作联系和协调、服务，做好学校招生、公费学位管理、教师聘用与管理、教育教学等方面的服务工作；负责监督管理合作办学学校的国有资产、固定资产采购、收费等事宜，对学校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核监督。负责“三名工程”各项工作。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全面贯彻落实《昆明市实施名校名师名长工程的意见》（昆办发〔2017〕10号），不断推进教育创新，着力提升呈贡教育品质，2017年8月，由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印发了《昆明市呈贡区实施名校名师名长工程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呈发（〔2017〕13号），在全区范围内实施打造名校、名师、名长 “三名工程”，明确全面实施呈贡区名校、名师、名长工程“212”行动计划，到2020年，培育、引进20所区级示范引领名校；培养、引进、评选100名教学名师和20名名校长。通过发挥其支撑示范引领作用，促进全区教育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

自2018年起，呈贡区每年对名校名师名长进行评选认定，安排三名工程经费，用于名校建设、名师培养、名长培育。截至2020年9月，呈贡区引进和培育、培养名校20所，名师100名，名长17名。

五、项目实施内容
2021年预算安排三名工程经费685万元，主要用于名校建设、名师培养、名长培育。2021年的三名工程经费主要用于核拨20所名校的名校（园）长基金。按照《昆明市呈贡区实施名校名师名长工程的实施方案》规定，名校（园）长基金主要用于奖教奖学等。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可以快速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有利于推进呈贡教育现代化、国际化、优质均衡化发展，打造全省名校聚集、名师云集的优质教育资源高地。

六、资金安排情况
呈贡区2021年财政预算安排三名工程经费685万元，主要用于名校建设、名师培养、名长培育。资金具体安排情况: 

1.呈贡区首届区级名校的名校（园）长基金（11所）340万元；

2.呈贡区第二届区级名校的名校（园）长基金（4所）150万元；

3.呈贡区第三届区级名校的名校（园）长基金（4所）190万元；
4. 呈贡区“三名工程”2021年工作经费5万元，用于市级名校、名校长、名师推荐评选工作的开展，名校、名长、名师经验推介和合作交流活动的开展等。
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3月按照《昆明市呈贡区实施名校名师名长工程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的相关要求，向区教育体育局上报核拨资金的请示，经由局办公会、党组会研究决定后，区教育体育发展综合服务中心核拨三名工程经费给各相关学校。

按照《昆明市呈贡区名校（园）补助资金、校长基金
使用管理规定（暂行）》（呈政办发〔2018〕141号），学校收到资金后，根据办学实际情况制定资金使用方案，将资金用于校园文化建设、教师培训、奖教奖学等。其中，用于办学绩效考核奖励，必须制定相应绩效考核方案，方案须体现优劳优酬原则并经教师代表大会确认通过。由学校（幼儿园）党总支（支部）将方案上报区教育党工委审核批准后方可组织实施。用于奖励优秀学生及补助家庭困难学生，奖励学生确定需经层层推荐、评审并经公示无异议上报区教育党工委审核批准后方可兑付奖励金。

项目实施成效
    实施三名工程构建起“培养名师、培育名长、创建名校”的长效机制，有利于学校品牌创建，办学特色形成，有利于引领辐射区域内教师成长，实现师资队伍全面优化，教学水平显著提升。实施后，力求成就一批家长认可度高的名师、名长，创建一批社会美誉度高的名校，推动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不断形成“优质教育”生态圈，让教育改革的红利更多更好地惠及广大百姓，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教育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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